
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4号机组RGL系统电源开关柜设备采购
招标公告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已被国家批准以自筹资金的方式建造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4号机组，并承担核电站营运单位的责任。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经业主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确定为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4号机组建设的工程总承包（EPC），全面负责上述核电工程建设的管理工作。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受业主和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委托和授权，承担并执行
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4号机组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采购工作，现对上述设备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本项目资金来源已落实，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择满足质量要求、供货期、报价合理、性价比高的设备供应商。

1.招标范围及相关服务

本招标范围含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4号机组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备品备件、消耗品、专用工具等，包括详细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交货、技术资料提交和现场服务等。

	序号
	物项名称
	数量
	备注

	1
	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的详细设计及计算
	/
	《RGL系统CRDM单相电源开关柜设备规格书》（编号：SQS-441200-GG3 A版）

《RGL系统CRDM三相电源开关柜设备规格书》（编号：SQS-441200-GG4 A版）

	2
	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的文件
	/
	/

	3
	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的附件
	/
	含备品备件、专用工具及服务

	4
	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
	2套
	/


2.设备交货时间、地点

	序号
	物项名称
	交货时间
	交货地点

	1
	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号机组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
	2013年07月30日
	福建福清核电厂现场采购方指定地点

	2
	福建福清核电项目4号机组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
	2014年07月30日
	福建福清核电厂现场采购方指定地点



3.招标文件出售

1）招标文件售价

《
福建福清核电项目3、4号机组RGL系统CRDM电源开关柜设备采购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
1000.00元，售后不退。

购买招标文件可交纳现金，或由招标人在收到银行汇款凭证传真件和购买人所提供的邮寄地址后，将招标文件邮寄给购买人；但招标人不对招标文件邮寄过程中的延迟和丢失负责。

银行汇款至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开户行：工行成都市一环路南三段分理处（账号：4402265209000000124）。

2）报名及招标文件发售时间

报名及招标文件发售时间为
2012年09月14日至2012年09月19日 ，北京时间每天上午9：30-11：30，下午13：00-16：00（不包含法定公休日和节假日）。

3）招标文件购买地点

招标文件购买地点为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电设备集成采购部301综合计划科（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南三段25号，邮编：610041）。

4）联系人：
曾梦楠/倪生虎 电话：
85907236/85907880  传真：028-85908660

4.投标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投标截止时间：
2012年 10月11日10时（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
2012年10月11日10时（北京时间）。

地点：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核电设备集成采购部307会议室。

5.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审查方式：资格后审。

评标委员会将在开标后依据下述的投标人资格评审标准对投标人进行评价。

6. 投标人资格评审标准

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拥有合法经营权力，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有资格和能力完成本招标货物供货及相关服务。

2） 投标人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及核电行业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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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标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财务、技术、设计和制造/采购能力，并满足下列要求：

a） 必须是在法律和财务上独立的实体。

b） 投标人应已实施了满足ISO 9001标准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

c） 投标人须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誉，近一年内主营业务保持盈利，不得处于破产、停业、财产被接收或冻结等任何不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形。

d） 投标人投标的产品中如有进口的产品和服务，必须获得出口许可证书和/或输出国政府主管当局颁发或批准的出口许可文件，或者不需出口许可和/或出口文件的声明。

       e) 投标人不能作为其他投标人的分包人同时参加投标。招标人不接受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法人组成的联合体的投标；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都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

7. 在投标截止时间以后送达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拒绝接收。

8．潜在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内容有疑义，请以信函或传真的形式联系招标人。

9. 请投标人认真阅读招标文件，如发生因投标人错误理解招标文件内容而导致废标或无效投标文件等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10．上述安排如有变动，招标人将及时以适当的方式通知各投标人。

注：投标人或其代表购买招标文件时，需携带投标人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交复印件、验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交复印件、验原件）。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核电设备集成采购部

                                                                2012-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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